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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基金會設置宗旨 

農產品與食品為提供人類生活熱量與營養的重要來源，以

確保人類健康與活力。因此，提供衛生安全的農產品與食品，

並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不受外界物質的汙染，成為民生消費的重

要課題。本基金會成立宗旨為協助推動農產品及食品安全，維

護農業優良生產、生態環境，其主要任務為推展衛生安全、優

質的綠色及有機食品，以增進國民健康；另經由保護農業優良

生產條件，防範生產過程受到汙染，提倡安全友善的農業經營

環境。 

本基金會將透過兩岸民間團體的合作，推動綠色、有機食

品的認、驗證工作，爭取國內農產品、食品在大陸的行銷布

局，協助國內企業生產、製造的農產品、食品擴展流通通路與

提升產品價值。同時規劃與國內相關團體合作，召開生態農

業、友善農業研討會，對推動政策、策略方式、維護環境技術

提生等進行探討，提供政府施政參考。 

貳、107 年度業務計畫 

一、重要工作 

(一)辦理兩岸及國際綠色及有機食品的相關標準、規範與管理   

模式的發展與合作交流。 

(二)推動兩岸綠色及有機食品之認、驗證合作，標章使用協調；

相關稽查、檢查等人員培訓以及推廣工作等相關事宜。 

(三)兩岸及國際生態農業的合作與技術交流。 

(四)對相關企業、團體參與綠色及有機食品的產業輔導與產學合

作事宜。 

(五)其他有關業務發展事宜。 

二、107年度工作項目 



3 
 

(一)推動綠色食品事項 

1.推動綠色食品認驗證與標章使用協調事宜。 

2.舉辦綠色食品認驗證與標章使用座談會。 

3.與相關學研機關、構與檢驗機構的合作事宜。 

4.輔導相關企業、團體參與及運用綠色食品標章等事宜。 

5.相關稽核員、檢查員及標誌管理員等培訓。 

(二)推動有機食品事項 

1.舉辦兩岸有機及綠色食品發展座談會。 

2.對兩岸有機食品認驗證管理方式的比較分析。 

(三)推動生態農業事項 

與相關單位討論規劃辦理生態農業、友善農業研討會事宜及

其他。 

參、107 年度業務執行情形 

本基金會於 106年 10底完成設置的行政工作，自當時開

始正式營運。由於兩岸的交流與合作列為基金會的重要工作，

與大陸相關民間團體簽署備忘錄為首要目標，107年工作項目

隨著備忘錄簽署時程做調整。 

由於「海峽兩岸綠色食品  有機食品交流合作備忘錄」於

107年 12月 5日簽署，107年度原規劃工作項目將順延至 108

年度推動，但有關綠色食品、有機食品與生態農業的研究與推

廣仍積極進行。在 107年辦理工作重點說明如次： 

一、綠色食品業務部分 

(一)依據本基金會成立宗旨，為加強兩岸綠色食品與有機食品的

交流合作，本基金會於去(107)年 4月 18日至 20日指派秘書

長及呂光璧主任赴大陸拜會綠色食品相關發展與管理單位，

就兩岸民間團體簽訂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進行協調。本基金會說明基金會成立宗旨、與大陸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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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基金會籌備事項辦理情形等，與陸方相關單位溝通、協

調順暢，案獲得陸方鼎力支持。 

(二)雙方交流合作備忘錄的架構，經多次協調聯繫，乃於 12月 5

日在廈門舉行的「2018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中，由本基金

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簽署「海峽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

交流與合作備忘錄」，備忘錄由本基金會張元銘董事與代表中

國綠色食品協會的楊培生副主任共同簽署。(備忘錄重點如附

件 1；簽署備忘錄相片如圖 1、2)。 

(三)在國內方面，為加強與國內經營食品、農產品的企業宣導綠

色食品理念與作法，本基金會於 107年 11月 30日建置網站，

相關企業查詢資訊的網址：http://tgff.org.tw/NP/或鍵入

www.tgff.org.tw。網頁內容分為：關於本基金會、服務項目、

基金會消息、聯絡我們、相關信息、網站連結與 Q ﹠A等七

個單元，部分單元內容將隨業務推動陸續建置、補充。 

二、有機食品業務部分 

國內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於去(107)年 8 月 7 日舉

辦之「2018 有機農業論壇」，本基金會秘書長受邀擔任與談

人，就國內有機農業中長程發展、完善驗證品質、友善環境

耕作規範以及國際、國內有機產品貿易發展等做報告(報告重

點如附件 2)，並提出除了有機農業外，其他相關農法如減用

農藥、肥料的栽培方式、注重生物多樣性以及具生態保育之

經營方式均應重視與鼓勵等建言，做為發展有機農業的基礎。 

三、生態農業部分及其他 

(一)本基金會受邀參加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及財團法人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在本年 8 月 17 日至 19 日聯合主

辦的「友善農業與農田生態國際研討會」，由秘書長代表參加。 

(二)鑑於綠色食品的申請單位以企業為對象，本基金會乃蒐集兩

岸及國際對農業以企業經營方式，對產品安全及優質性的影

http://tgff.org.tw/NP/
http://www.tgf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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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等做分析。該項報告由秘書長在國內做專題演講外，另在

兩岸企業家峰會舉辦的研討會受邀報告，如去(107)年 7月 9

日赴大陸貴州參與兩岸經貿交流合作懇談會時，在大會提出

「以農企業經營帶動綠色農產加速發展」之專題報告(簡報如

附件 3)，促使兩岸重視安全農業、農業生態及永續發展。 

肆、檢討與改進 

依據本基金會成立的宗旨，本基金會推動綠色食品、有機

食品，提升農產品優質與安全；並重視農業、食品產製環境潔

淨，強化安全農業、生態農業、循環農業，促進農業永續發

展。 

本基金會於 106年底才完成相關行證程序，重要業務規劃

於 107年開始推動，但與大陸方面交流合作事宜，需要籌劃溝

通，且業務推動需視兩岸簽署合作備忘錄內容規劃辦理。 

本基金會已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簽署「海峽兩岸綠色食

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為來兩岸有關綠色食品、

有機食品等業務交流合作將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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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峽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重點 

 

項目 內容重點 

1.簽署對象 甲方：中國綠色食品協會。 

乙方：財團法人綠色食品暨生態農業發展基金會。 

2.合作項目 綠色食品以及有機食品領域的交流合作。 

3.合作目的 1.促進兩岸安全優質農產品生產、管理的交流。 

2.相關理念與標準、技術與管理的推廣。 

3.提升台灣農產品在大陸的知名度、影響力。 

4.合作原則 1.維護綠色、有機食品品牌的公信力。 

2.公平平等、互惠互利。 

3.累積經驗、循序漸進。 

5.合作內容 1.對企業宣導綠色及有機品牌，輸大陸產品輔導認驗證。 

2.輔導企業標準化生產，規範化管理，確保產品質量。 

3.相關檢查人員培訓工作。 

4.協助台灣企業獲證產品的推介、行銷。 

5.不定期舉開研討會、學術交流與專業人員的考察交流。 

6.合作方式 1.甲方統籌協調大陸涉及綠色及有機食品的合作工作。 

2.乙方依相關規範，配合開展綠色及有機食品認驗證。 

3.乙方推薦食品企業，甲方優先開展相關工作。 

7.其他重點 1.合作業務遭遇問題和困難時、雙方協調處理。 

2.備忘錄自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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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參加「2018 有機農業論壇」發言與建言重點 

就討論議題如何有效推動有機農業部分，相關議題廣泛，謹從

實際實務的經驗部分，提出幾點淺見： 

一、有機農產品國際貿易議題，需擬定周延策略 

(一)有機等同性國家相互承認因應方式 

1.2016年我國輸入有機農產品數量 14,292公噸、價值超過 12

億元。這些產品由 22國家的驗證機構在境內或境外驗證後進

口，目前這 22個國家尚未與我國簽訂等同性文件，急待解決

處理。 

2.新法第 37條規定，自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未與我國完成有機

同等性相互承認的相關文件者，廢止其同等性認可，這個規

定是公平合理的。 

3我國曾與歐盟協商等同性相互承認問題，但尚無結果，顯示

此議題有高度複雜性與敏感度，主管機關需要儘速整理以往

談判經驗、問題癥結，併擬具談判對策略，請經貿、外交等

單位協助。 

(二)規劃國外驗證機構來台註冊事宜 

1.本法第 17條規定，取得我國有機等同性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

織會員，未來其驗證機構僅能在境內辦理有機農產品驗證合

格輸台。亦即以往給與單方等同性國家的驗證機構，未經允

許將不得前往第三國(地區)驗證有機產品輸台。 

2.未來國外驗證機構要在台灣從事有機產品驗證或在第三國、

地區驗證產品輸台者，需要先取得我國核可。本項規定主管

機關應儘速訂定相關辦法並通報 WTO，在時效上有急迫性。 

3.輔導國內驗證機構至境外驗證部分 

(1)國內目前僅慈心有機驗證公司等少數驗證機構取得輸往

美國及歐盟有機產品驗證資格，應積極輔導國內其他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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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驗證機構比照辦理。 

(2)大陸地區去(2017)年輸入有機農產品 2,269公噸，以雜糧

類及供加工原料為主。未來供應可思考由兩岸民間合作驗

證事宜，以提供國內有機產業需求。 

二、積極參與國際有機活動，促進國際接軌 

(一)本法第 10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合

作，進行相關資訊、技術及人員交流。 

(二)台灣地處熱帶、亞熱帶對有機發展並不利，但在國內各試驗

改良場所的努力與突破，開創有機產業的發展，國內應有機

會成為國際熱帶有機農業之研發中心。 

(三)建議主管機關每年編列專款參加國際有機論壇(IFOAM)相關

活動，並選定我國發展有特色的議題在該論壇擔任主導的角

色。並爭取國際有機活動或研討會在台舉行。 

三、友善環境耕作定位與流通問題 

(一)有機農業未來包含未經驗證之友善環境耕作。但第 20條規

定，經依本法驗證合格之農產品，始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

章。 

(二)面臨處理問題： 

1.友善環境耕作方式相當廣泛，其中屬於有機農法的範圍有

限，相關子法宜明確說明友善環境耕作方式、產品流通、販

售方式。 

2.報載主管機關擬引進 PGS(參與式保障系統)，由生產者或消

費者擔任第一方或第二方驗證，依雙方信賴原則處理。這種

未經第三方驗證的產品，不得使用有機標章外，是否可對外

宣稱有機產品以及相關標示與流通販售管理，在相關子法建

議審慎釐訂。 

四、確保驗證機構驗證品質，樹立消費信心 

(一)有機農產品需經驗證，驗證成為有機農產品的靈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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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機構的驗證能力、驗證人員的素質與執行態度，將深切

影響產業的發展與消費信心。 

(二)本法第 13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驗證機構經營驗證業務，

得公告其收費上限，期目的為減少小農負擔。但訂定收費標

準時應併同驗證機構人才的留用、驗證品質的確保等因素加

以綜合考量。 

(三)對於國內小農經營規模一節，主管機關應思考將鄰近相同有

機品項的農戶組織成為集團驗證，並訂定集團驗證的作業準

則，由政策面來處理經營規模過小的缺點。 

五、落實訂定有機農業中長程目標，做為推動方針 

(一)近年來有機農業面積增長速度趨緩，其原因要審慎檢討外，

提出建議事項供參： 

1.原住民區域農田座落在水頭風尾的地區，適合有機栽培，兼

具保護下游生產、生活及生態多重功能。本項業務應請原住

民委員會積極協助與規劃。  

2.國內有機農業以農糧產品外，待積極開發畜產及水產有機種

類，並控管推廣進度。 

(二)善用民間團體如宗教團體的溶入有機宣導；或由科技園區廠

商協助推廣有機產品，以群聚力量推動。 

六、強化各種農業友善經營方式，建構農業生態網 

最後一個議題，我贊同本議題另一位與談人林教授所講的，我

們對於有機農法以外，其他各種農法都應投入關懷。有機當然重

要，但是減農藥或是減肥料的方式，基本上是有機農業的基礎，也

是一種跳板，生態農業需要投入關注，促進永續發展。 

目前在農產品的管理有驗證、紀錄與追溯制度的生產面積，約

占農耕面積一成，其餘 90%的農產品未有妥適的管理方式，如未訂

定生產的基準，或是生態的觀念不足，或產品可追溯性不足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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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法改善。 

 有機農法已從「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抽離，原來的管理

法需要修正，將來修正時就必須考慮到全面向的農產品納管，要把

生態農業的觀念融入修法，以健全農業永續的發展，並做為有機農

業的跳板。 

 

 

 


